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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时间：2014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二、地点：上海闵行区光华路 888 号长江投资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人员： 

1、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2014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3: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授权委

托人。 

四、主持：居亮董事长 

五、会议议程： 

1、审议《关于长江投资公司为子公司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长江投资公司为长江鼎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3、股东代表发言(如有)；  

4、公司负责人回答股东提问(如有)； 

5、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6、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 

7、宣读大会现场表决结果； 

8、获取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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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统计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 

10、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合并表决结果； 

11、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2、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会议结束。 

 

                                           大会秘书处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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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事规则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在本公司 2014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

率，现提出如下议事规则：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确保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

权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应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应扰乱大会

的正常秩序。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的劝导，共同维护好大会的秩序

和安全。 

    四、股东大会设“股东发言”议程。股东要求大会发言，须事先填

写“股东发言登记表”，并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五、股东大会发言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到指定的发言席进行发言，

内容应围绕股东大会的主要议案，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六、公司负责人有针对性地简要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七、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作出决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大会表决

时，股东不能发言。 

大会秘书处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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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办法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 2 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表决票在股东报到时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位股东。请各位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

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

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表决结果

将当场宣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以上办法提请股东大会通过。 

 

 

大会秘书处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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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投资公司为子公司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交中心”）系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金 2.6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占该公司 72.85%股

份。 

现陆交中心因跨境供应链管理业务的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闸北支行申请人民币 1.5 亿元整的授信额度，其中信用授信为 5,000

万元，担保授信为 1 亿元。担保授信 1 亿元拟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请审议。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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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投资公司为长江鼎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上海浦东新区长江鼎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鼎立公

司”）系本公司参股的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出

资 3,000万元，占该公司 30%股份。 

    为了保证正常经营所需资金,长江鼎立公司继续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闸北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3,000万元， 拟由本公司继续为其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 

请审议。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1 月 

 


